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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7 证券简称：彩虹股份 编号：临 2025-029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公司以公开

挂牌的方式转让公司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咸阳彩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彩虹光电”或“标的公司”）的 30%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 本公司已收到西部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产权交易所”）

通知，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以 484,863.69万元

的报价获得标的公司 30%股权的受让权。本公司已与京东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 本次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尚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将根据后续

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4月 16日召开

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

案》。为抓住新型显示产业发展机遇，优化公司主营业务结构，提升公司业务抗

风险能力，满足公司基板玻璃业务发展战略需求，同意公司通过产权交易所以公

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公司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彩虹光电的 30%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和 2025 年 4 月 19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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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6 号）和《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18号）。

二、交易进展情况

本公司已收到产权交易所通知，京东方以 484,863.69万元的报价获得标的公

司 30%股权的受让权。2025年 6月 24日，公司与京东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三、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成立日期：1993年 4月 9日

4、注册资本：3,765,252.9195万元人民币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1016602

6、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0号

7、法定代表人：陈炎顺

8、经营范围：制造电子产品、通信设备、机械电器设备、五金交电、建筑

材料、纸制品、工业气体、工具模具、蒸汽热汽、制造电子计算机软硬件；购销

电子产品、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数据处理；设计、销售机械电

器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纸制品、工业气体、工具模具、蒸汽热汽；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承办展览展销活动；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无线电寻呼业务；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含房屋出租）；机动车停车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经营电信业务。

9、控股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二）交易对方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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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5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2,997,822.15 42,021,318.35
负债总额 22,543,204.98 21,291,217.82
资产净额 20,454,617.17 20,730,100.53

2024 年度 2025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9,838,060.57 5,059,893.39
净利润 414,527.39 193,710.02

（三）京东方下属子公司与本公司在业务方面存在产品购销关系，由此产生

资金往来；京东方及京东方下属子公司与本公司在资产及人员方面不存在关联关

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经查询，京东方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18日披露的《关于转让控股子公

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16号）中“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四、交易合同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转让方）：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标的股权及其转让

（1）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为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的 30%股权（对应注册资

本 427,418.10万元）。

（2）甲方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质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陕西）有限公

司以 2024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并出

具《资产评估报告》（中联（陕）评报字〔2025〕第 1066号）（以下简称“《资

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681,185.49

万元。上述资产评估事项已完成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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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方依据上述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减去评估基准日之后目

标公司向全体股东派发的现金股息 64,973.20万元，确定标的股权的挂牌底价为

484,863.69万元。

（4）乙方依据产权交易所的交易规则，取得标的股权的受让权。

3、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1）双方确认，根据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结果，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

为人民币 484,863.69万元（以下称“股权转让价款”）。

（2）双方同意按照以下方式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第一期：在本协议生效后 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30%，即 145,459.107万元，其中含乙方已交纳的保证金 145,459.107万元。

第二期：在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

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60%，即 290,918.214万元。

第三期：在本协议生效后 1年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剩余价款，即

48,486.369万元。

双方确认，乙方支付第二期和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属于延期付款，应当向甲

方支付利息。该利息计息期间自乙方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付至甲方指定账户之次

日起算。利率按本协议生效当日所适用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上述应付利息应当与每期应付股权转让价款一

并结清。

若非乙方原因导致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未按本协议第三条约定时间

完成的，则乙方无需支付因工商变更登记延误产生的利息。

4、标的股权交割

甲乙双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获得产权交易所对本次股权

转让开具的交易凭证。

5、过渡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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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确认，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以下称“过渡期”），标的股权

对应的目标公司的盈利或亏损由乙方享有和承担；不因目标公司过渡期的损益调

整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

6、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均应积极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

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不完整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和安排，或违

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承诺，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遭受的

损失，且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

7、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

生效。

（二）董事会对交易对方履约能力的判断和说明

本次交易对方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董事会认

为其具备本次股权转让的履约能力。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快推进新型显示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满足公司

基板玻璃业务发展战略需求，发挥基板玻璃产业优势，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

整体战略发展规划。本次转让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次转让完成后，

公司仍持有彩虹光电 69.79%股权，仍为彩虹光电的控股股东，彩虹光电仍纳入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